 襄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襄城县网拍〔2025〕12号）

经襄城县人民政府批准，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3（幅）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由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规划条件为准，详见《规划条件》。 
	序号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地块面积

（平方米、亩）
	出让面积

（平方米、亩）
	土地用途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系数）
	建筑高度（米）
	规划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保证金    每次增幅价  （万元）
	土地开发程度
	备注

	1
	10-4-28
	襄城县紫云大道以西、烟城路以北
	27650.31
（41.48）
	27650.31
（41.48）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业建筑面积比例不应超过地块地上总建筑面积的8%）
	≤2.5
	≥35%
	≤20%
	≤54
	69125.78
	70

40
	无
	5808       1162     50
	七通一平
	

	2
	10-4-23
	襄城县柳叶江北侧
	64745.6
（97.12）
	64745.6
（97.12）
	居住用地（兼容商业设施面积不超过总用地的8%）
	≤2.0
	≥35%
	≤20%
	≤54
	129491.2
	70

40
	无
	12626   2526     50
	六通一平
	

	3
	1-32-4
	襄城县王洛镇襄禹路西侧、高速北侧
	37644.07
（56.47）
	37644.07
（56.47）
	工业用地
	≥1
	≤20%
	≥40%
	≤24
	37644.07
	50
	无
	1328

1328

10
	五通一平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个人不能参与竞买住宅用地。

（二）竞买人须在襄城县注册公司。竞得土地后同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设有底价的，按照报价最高且报价不低于底价者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25年10月15日至2025年11月4日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hnsggzyjy.henan.gov.cn/#/），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4日18时00分（以资金划入网挂系统指定竞买保证金账户为准），逾期申请无效。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10-4-28号宗地：2025年11月5日08时30分；10-4-23号宗地：2025年11月5日09时00分；1-32-4号宗地：2025年11月5日09时30分，拍卖网址：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hnsggzyjy.henan.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hnsggzyjy.henan.gov.cn/#/）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5〕135号）文件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105号）文件规定，明确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禁止参加土地竞拍，我局将在后置资格审核时增加“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的审核，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将拒绝与其签订成交确认书和土地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宗地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告的事项如有变更，将由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发布变更公告或发出书面通知，届时以变更公告或书面通知为准。拍卖宗地的其他内容详情可参阅拍卖出让须知。
（二）此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具体工作由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全权组织实施。

（三）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在项目建设时，必须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和国土资发〔2007〕236号、国土资发〔2010〕34号、国土资发〔2010〕151号、豫政办〔2007〕33号、许政〔2011〕74号等文件要求，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并接受县政府组织的竣工验收。

（四）监督单位：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监察室

监督电话：0374-3993875

九、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拍卖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7、Win8、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交易系统“服务指南-资料下载”中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十、申请数字证书联系方式 

办证大厅地址：凡参加本次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的申请人，需先到河南省信息安全电子认证中心申请并办理数字证书（办公地址：许昌市东城区竹林路与龙兴路交叉口东北角公共资源大厦7楼公积金大厅。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夏）。
十一、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拍卖交易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

网上拍卖出让业务

咨询电话：0374-3993890（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

特此公告
                                                      襄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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